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

2025 年 5 月

2025 年度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

专项发展资金重点项目申报指南解读（第一批）



i

目 录

专题一：支持园区产业创新发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

方向 1：支持示范性科技园区建设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

方向 2：支持园区产业特色化发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3

专题二：梯度培育科技创新企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5

方向 1：支持高成长科技企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5

方向 2：支持高新技术企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

方向 3：企业贷款贴息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8

专题三：提升园区专业服务能级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9

方向 1：支持专业孵化器建设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9

方向 2：支持科创载体培育科技企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1

方向 3：支持概念验证平台建设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3

方向 4：支持中试基地建设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4

专题四：优化园区创新创业生态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6

方向 1：支持企业引聘人才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6

方向 2：支持企业开展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7

方向 3：支持园区建设人才引进基地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8

方向 4：支持企业参加境外展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9

方向 5：支持举办创新创业活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1

方向 6：支持企业使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2



1

2025 年度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

资金重点项目申报指南解读（第一批）

专题一：支持园区产业创新发展

方向 1：支持示范性科技园区建设

项目目标：

对标世界领先科技园区，支持综合发展水平较好的园区，进一步

打造优势产业集群、提升综合服务能级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，建设示

范性科技园区。

支持内容：

1、打造优势产业集群。围绕分园主导特色产业定位，支持园区引

进培育龙头企业；建设具有战略引领性的重要创新平台载体，拓展产

业链宽度、挖掘创新链深度，形成产业集聚优势。

2、提升综合服务能级。聚焦产业配套、市场拓展等方面，支持园

区建设高精尖产业协同创新平台、共享实验室等服务配套设施；加强

数字底座、数字孪生园区等智能运营。

3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。支持园区加强与全球领先科技园区、创新

组织、服务机构联动，引进或建设国际性研发机构、创新平台、孵化

载体；搭建国际合作交流与技术转移平台；为企业“走出去”“引进来”

提供政策咨询、投资促进、风险防范等国际化一站式服务。

申报条件：

1、申报主体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园区运营单位，具备一定的投

资建设和专业服务能力，具有较强的资源集聚统筹能力。

2、园区有明确的发展行动方案。产业定位清晰，特色产业明显，

具备一定的空间规模和产业承载能力，具备较好的公共服务、专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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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服务等软硬件条件。

3、项目建设方案要目标明确、内容合理、路径清晰，能够促进园

区优势产业、服务能级、创新生态等全方位提升。

4、每个分园推荐不超过 1 家。同一运营机构下，如有多个独立法

人主体参与运营，可作为子项目单位联合申报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前补助方式，分阶段拨付，一般支持周期为 2 年。按照不超

过项目评估总预算的 30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，共

支持不超过 3 项。

执行期限：

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。

申报材料：

1、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；

2、项目建设方案；

3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审计报告；

4、项目自筹资金来源证明文件；

5、申报单位承诺函；

6、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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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 2：支持园区产业特色化发展

项目目标：

围绕分园主导特色产业定位，支持产业基础较好的园区，进一步集

聚产业创新资源，提升产业创新效率，形成特色鲜明的新兴产业集群，

实现园区特色化发展。

支持内容：

1、打造特色产业集群。支持园区以产业特色化发展为核心，明确特

色产业方向，引进培育重点企业，以及产业链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，打

造以重点企业为核心，产业链健全、供应链完善，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

的特色产业集群。

2、建设特色产业平台。支持园区以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为支撑，围

绕特色产业，承接技术创新中心、产业创新中心、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产

业创新平台落地布局；建设“首创”应用场景示范基地，加快企业“首

发”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拓展；建设检验检测等专业技术服务平台。

3、建设特色服务功能。支持园区助力企业从国内走向海外，通过海

外并购、设立研发中心、与国际企业交流合作、参与国际研发项目，融

入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与合作；集聚金融、法律、财务、人力资源、

技术交易等专业服务资源，提供国际化一站式精准服务。

申报条件：

1、申报主体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园区运营单位，具备一定的投

资建设和专业服务能力。

2、园区有明确的产业特色化发展行动方案。产业定位清晰，特色

产业明显，具备一定的产业承载能力。

3、项目建设方案要目标明确、内容合理、路径清晰，能够进一步

集聚产业创新资源，提升特色产业集聚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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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每个分园推荐不超过 2 家。同一运营机构下，如有多个独立法

人主体参与运营，可作为子项目单位联合申报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前补助方式，分阶段拨付，一般支持周期为 2 年。按照不超

过项目评估总预算的 30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，共

支持不超过 5 项。

执行期限：

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。

申报材料：

1、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；

2、项目建设方案；

3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审计报告；

4、项目自筹资金来源证明文件；

5、申报单位承诺函；

6、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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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二：梯度培育科技创新企业

方向 1：支持高成长科技企业

申报条件：

1、申报主体分三类，第一类：近 3 年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一般不低

于 15%、营收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%，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和 PCT 专利

申请量合计一般不低于 30 件，2024 年度营收 2000 万元以上且符合分

园主导特色产业定位的科技企业；第二类：估值或市值处于行业前列，

在细分领域拥有较强竞争力的代表性产品或服务，2024 年度累计获得

股权融资 2000 万元以上的科技企业；第三类：近 3 年平均研发投入强

度一般不低于 10%、营收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10%，2024 年度营收 2000

万元以上且符合分园主导特色产业定位的科技企业。

2、第一类、第三类申报主体应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前注册成立。

3、申报主体须按申报要求提供相应申报材料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。对于符合申报条件的第一类、第二类企

业，按照不超过企业 2024 年度研发经费的 10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

万元的资金支持；对于符合申报条件的第三类企业，按照不超过企业

2024 年度研发经费的 10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的资金支持。三类

不重复支持。

申报材料：

1、营业执照；

2、第一类、第三类企业需提供 2021 年度、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

2024 年度审计报告，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研究开发费用

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；第二类企业需提供 2024 年度审计报告、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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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；

3、第一类企业需提供有效发明专利和PCT 专利清单（含专利号、

专利名称、专利权人、申请日期、授权日期、有效期限）；

4、第二类企业需提供投资协议、投资机构等相关材料；

5、第二类企业需提供实际到账的股权融资金额凭证；

6、第二类企业需提供能够证明估值或市值处于行业前列的相关证

明材料；

7、第二类企业需提供能够证明在细分领域拥有较强竞争力的代表

性产品或服务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
8、申报单位承诺函；

9、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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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 2：支持高新技术企业

申报条件：

申报主体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首次认定

的高新技术企业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。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（应有员工社

保缴纳记录）年度审核合规的，分两年给予 15 万元、10 万元支持，合

计支持25 万元。

申报材料：

无，免申即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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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 3：企业贷款贴息

申报条件：

1、支持符合分园主导特色产业定位的企业，获得银行业金融机构

贷款，且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结清贷款。贷款

利息合计超过2 万元。

2、企业流动资金贷款、非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，企

业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股东以个人名义所发生的贷款业务，均不纳入贷款

贴息范围。已获得其他同类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贷款业务，不重复支持。

3、申报主体须按申报要求提供相应申报材料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。首笔银行贷款的企业，按照不超过首笔

贷款发生利息的 50%给予支持，每家企业支持金额不超过100 万元；非

首笔银行贷款的企业，按照不超过贷款发生利息的 30%给予支持，每家

企业支持金额不超过100 万元。

申报材料：

1、营业执照；

2、企业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系统查询的《企业信用报告》；

3、贷款业务合同或相关证明材料；

4、相关还本付息凭证；

5、申报单位承诺函；

6、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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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三：提升园区专业服务能级

方向 1：支持专业孵化器建设

支持内容：

围绕分园主导特色产业定位，建设一批专业孵化器，开展垂直孵化、

深度孵化、超前孵化，并与园区建立长效合作和接力孵化机制。包括但

不限于：单独或联合生态伙伴建设专业技术服务平台，提供研究开发、

概念验证、小试中试、检验检测等专业技术服务；组建创业导师队伍，

开展专业技术创新辅导、创业辅导与培训；对接市场资源，提供市场推

广、销售渠道、应用场景等服务；单独或合作设立孵化资金（基金），

提供创业领域投融资服务、技术创新金融支持服务；举办各类赛事、论

坛、路演等活动，搭建国内外合作渠道。

申报条件：

1、申报主体为纳入上海市创新创业载体培育体系的科创载体（不

含高质量孵化器），且在孵同一产业领域的企业占总在孵企业比重不

低于 50%，专业服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不低于 30%。

2、科创载体根据提升专业孵化能级的实际需求，形成项目建设方

案。体系化建设多项支持内容予以优先支持。

3、每个分园推荐不超过 2 项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前补助方式，分阶段拨付，一般支持周期为 2 年。按照不超过

项目评估总投资的 30%，给予单个最高不超过500 万元的资金支持,共支

持不超过 5 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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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期限：

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。

申报材料：

1、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；

2、项目建设方案；

3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审计报告；

4、项目自筹资金来源证明文件；

5、申报单位承诺函；

6、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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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 2：支持科创载体培育科技企业

申报条件：

1、支持纳入上海市创新创业载体培育体系的科创载体（不含高质

量孵化器）健全完善孵化培育机制，加大对初创企业的孵化培育力度，

助力企业快速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，“独角兽”“瞪羚”企业等，支撑

园区高质量发展。

2、创业孵化机构在 2024 年度孵化毕业高新技术企业不少于5 家；

在孵培育或孵化毕业“独角兽”“瞪羚”企业不少于 1 家，孵化服务成

效突出。所孵化的高新技术企业，“独角兽”“瞪羚”企业为2024 年

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认定或上榜。

3、申报主体须按申报要求提供相应申报材料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。创业孵化机构在孵培育或孵化毕业 1

家“独角兽”企业，给予 100 万元奖励；在孵培育或孵化毕业 1 家“瞪

羚”企业，给予 50 万元奖励；孵化毕业不少于 5 家高新技术企业，1

家给予5 万元奖励。共支持不超过 25 项。

申报材料：

1、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；

2、培育科技企业清单（含企业名称，注册时间，入驻载体时间，

企业类型[在孵企业/毕业企业（毕业企业编号）]，支持类型[高新技术

企业、独角兽、瞪羚]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/独角兽、瞪羚企业上榜

时间及榜单名称）；

3、科创载体与企业签订的孵化协议；

4、“独角兽”“瞪羚”上榜证明材料或高新技术企业证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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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申报单位承诺函；

6、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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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 3：支持概念验证平台建设

申报条件：

1、申报主体为围绕本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，已搭建

具有概念验证功能平台的企业或机构。

2、申报主体应专注产业细分领域，具有概念验证软硬件条件，项

目来源稳定；具有一定规模的概念验证资金（基金），资金来源稳定；

具有较强技术和产业敏锐度的专业化运营团队，擅长知识产权管理、技

术转移、技术投融资、创业孵化等服务；具有较强的产学研合作等资源

融合能力。

3、申报主体须按申报要求提供相应申报材料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。经绩效评估优秀的概念验证平台，给

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的资金支持；绩效评估良好的概念验证平台，给

予最高不超过 200 万的资金支持，共支持不超过 15 项。

申报材料：

1、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；

2、自评价报告；

3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审计报告；

4、概念验证项目清单；

5、申报单位承诺函；

6、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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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 4：支持中试基地建设

支持内容：

聚焦前沿科技、未来产业的重点领域，在园区内建设高质量中试基

地，提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全要素资源整合能力，加速科技成果产业

化。支持构建中试熟化核心功能，配置小试、中试设备，提供数据模拟、

工艺改进、样品试制、产品示范等专业中试条件；提供工艺设计、设备

选型、产品测试、质量控制、成本核算、安全环保等专业中试服务；开

展产业链资源协同、应用场景拓展、投融资、人才引育、专家咨询等资

源对接服务；建立开放、独立、可持续的运营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。

申报条件：

1、申报主体为具有较强创新活力、工程化能力、资源统筹力的企

业。

2、申报主体专注产业细分领域，具有中试所必需的设备条件和试

验场地；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，能够确保中试基地稳定运营；具有较高

水平的管理团队与结构合理的专业技术队伍，擅长中间试验方案设计、

工艺设计、质量控制、生产运营等；具有明晰的中试服务清单、规范健

全的管理制度等。

3、企业根据促进园区主导特色产业进一步集聚，提升科技成果产

业化效率的实际需求，形成项目建设方案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前补助方式，分阶段拨付，一般支持周期为 2 年。按照不超过

项目评估总预算的 30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，共支

持不超过 7 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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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期限：

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。

申报材料：

1、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

2、项目建设方案；

3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审计报告；

4、项目自筹资金来源证明文件

5、申报单位承诺函；

6、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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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四：优化园区创新创业生态

方向 1：支持企业引聘人才

申报条件：

1、申报主体为引进聘用已出站博士后的科技企业。

2、除国际顶级奖项获得者或提名者可柔性聘用外，其他人才须为

全职聘用，人才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，研究方向符合本市现代化产

业体系。人才须与企业签订2 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相关柔性聘用协议，

合同或协议签订日期应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。

3、同一人才只能享受本支持政策一次。

4、申报主体须按申报要求提供相应申报材料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。每聘用 1 名已出站博士后科技人才，一

次性给予企业20 万元资金支持。每家企业支持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申报材料：

1、营业执照；

2、劳动合同或柔性聘用协议。全职聘用的，需提供2024 年人才个

税、社保缴纳记录等证明材料；

3、博士后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；

4、申报单位承诺函；

5、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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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 2：支持企业开展产教融合人才培养

申报条件：

申报主体为开展工程硕博士培养试点的企业，在2024 年 1 月 1 日

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开展产教联合培养人才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。按照不超过2024 年度培养学生支出费

用总额的 50%给予支持，每家企业支持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申报材料：

无，免申即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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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 3：支持园区建设人才引进基地

申报条件：

园区获得“上海市海聚英才创新创业示范基地”称号（第三批），

基地具有较强科创属性，且在张江示范区内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，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。

申报材料：

无，免申即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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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 4：支持企业参加境外展会

申报条件：

1、申报主体为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间，参加

境外重要展会的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参展方”）或组织 3家以上企业参加

境外重要展会并设立独立展区、宣传推广张江品牌的企业或机构（以下

简称“组织方”）。

2、展会包括：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、欧洲科技创新展览会、伦敦

科技周、汉诺威工业博览会、新加坡科技创新周、香港国际创科展、世

界制药原料展、全球生物技术大会（美国）、世界生物医药科技展、欧

洲生物科技展、美国国际医疗设备展、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年会、美国临

床肿瘤学会年会、德国杜赛尔多夫医疗器械展、阿联酋迪拜制药展览会、

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、国际半导体展、世界移动通信大会、美国国际

消费电子展、日本东京人工智能博览会、中东海湾信息技术展、芬兰

Slush大会、德国科技文化节、德国国际测绘地理信息展、慕尼黑国际

光博会、法国巴黎国际新能源博览会以及养老科技、未来产业领域具有

国际影响力的展会等。

3、申报主体须按申报要求提供相应申报材料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。对于符合申报条件的参展方，按照不超

过参展费用的 50%给予支持，每家企业支持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参展

费用包括：展位费、报名费（不高于展位费）、特装费（不高于展位费）

和展品的运输费，参展人员（补贴不超过3 人，每人最高补贴 1 万元）

的交通费、住宿费。对于符合申报条件的组织方，按照不超过参展费用

的 50%给予支持，每家企业或机构支持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参展费用

包括：展位费、宣传费（不高于展位费）、特装费（不高于展位费）和

展品的运输费，参展人员（补贴不超过 10 人，每人最高补贴 1 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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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交通费、住宿费。以上不重复支持。

申报材料：

1、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；

2、参展合同（与主办方或承办方签订）、展位特装合同、展品运输

合同；

3、组织方需提供与被组织的中小微企业的参展合同、与主办方或

承办方签订的参展合同、展位特装合同、展品运输合同；

4、参展费用汇总表及支付凭证和发票；

5、参展小结包括参展产品简介、现场效果、后续成效、相关照片

等；

6、申报单位承诺函；

7、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


21

方向 5：支持举办创新创业活动

申报条件：

1、申报主体为在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举

办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论坛、年会以及创新创业活动的企业或机构。

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，且非政府委托项目。

2、申报主体须按申报要求提供相应申报材料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。按照不超过活动实际支出额的50%给予

支持，一般每个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150 万元，每个园区支持金额不超

过 750 万元。

申报材料：

1、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；

2、活动实际支出专项审计报告；（审计报告中若未披露支出是否

含可抵扣进项税，建议单位提供可抵扣进项税说明。）

3、活动经费来源说明；

4、活动总结报告（含主要内容、成效、现场照片等）；

5、项目单位关于非营利性及非政府委托项目的承诺；

6、申报单位承诺函；

7、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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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 6：支持企业使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

申报条件：

申报主体为在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使用重

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企业。享受本市科技创新券补贴的中小微企业，不重

复支持。

支持方式和经费：

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。按照不超过企业年度使用费用的 50%，

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补贴。

申报材料：

无，免申即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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